
學校行政流程

學生社團活動申請開立公假證明

「



⚫社團活動原則以非上課時間進行。

⚫若無法以非上課時間進行(如校外比賽或校內大型
活動)，由課外組依活動性質審核是否可開立。

⚫請於活動兩周前，請於學務系統提出活動申請(需
上傳企畫書) ，審核通過後請提供公假人員資訊
（系級、學號、姓名）予課外組。

⚫申請通過後，請自行持公假單至學生事務系統-請
假系統請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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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任何問題請洽
課外組承辦人 #1211

謝謝


